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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臺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1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 年 3 月 7日(星期四)下午 2時 0 分 

貳、 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10 樓都委會會議室 

參、 主持人：趙卿惠召集人另有要公 由徐中強副召集人代理主持   

                                      紀錄彙整：郭芳瑜 

肆、 出列席單位：略（詳簽到簿）審議案：共 2 案 

第一案：修訂「臺南市都市更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

要項」案 

說明： 
（一） 背景說明： 

1. 「臺南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

擔項目及金額」於 110 年 3 月 19 日提經本市都
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以下簡稱 爭審會）第 1 

次會議審議通過。其中「臺南市都市更新事業(重建

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以下簡稱工程造價要項）
為該規定審議原則內容之一，先予敘明。 

2. 查該工程造價要項第三、(七)、2 略以「建築物標準

單價表價格調整週期為基準日後 2 年…」，原工程造
價基準係於 110 年制訂之建築物標準單價表價格基

準日為 110 年 1 月迄今執行三年，因應近期營建物

價波動，雖有主計處統計之物調指數可供調整，惟調
整後尚難反應實際市場營建單價之漲幅，另參考近

年都更事業計畫及權變計畫審議執行情形與經驗，

爰提案調整部分內容，修訂「臺南市都市更新事業(重

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作為未來本市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之權利變換共同負擔審

議參酌。 
（二）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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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請業務單位於市府都發局網站公布本修訂
審議原則，並提供有關公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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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擬訂臺南市東區平實段 2、3、5、6 地號等 4 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說明： 

（一） 背景說明： 

1. 緣起：本案係經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 11 月 18 日同意

補助，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12 條「經公開評選委託都

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所辦理之公有土地都市更

新案件，配合國防部軍備局近年積極推動營改土地資

產活化，依都市更新條例暨相關規定辦理都市更新開

發計畫，加速帶動東區副都心之發展同時透過容積獎

勵公益性設施之回饋取得公營住宅，以期達到照顧民

眾居住權益，創造市民、公部門與投資者多贏效益。 

2. 計畫範圍：基地位於臺南市東區小東路、後甲三街、

平實二街與憲兵指揮隊所圍之土地，其中平實段 2 地

號為商業區、3、5、6 地號為住宅區，面積共 28,704.92

平方公尺，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為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 

3. 徵得實施者過程：本府於 109 年 9 月招商，經公開評

選後由國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為最優申請人，並於

110 年 5 月 12 日與國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委託

實施契約，共同負擔比率 45.45%，契約主要規範內容

如下： 

(1) 開發量體於基準容積外增加之建築容積額度累計

上限不得超過基準容積之 1.8 倍。(本案實施者未

申請容移，容積上限為 1.5 倍。) 

(2) 配合臺南市政策目標及社會公益性，本案得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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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之規定申請獎勵容積，

惟不包含時程獎勵(§14)、規模獎勵(§15)等獎勵項

目。廠商應優先爭取提供指定之社會福利設施(公

營住宅) (§7)以及銀級以上綠建築標章(§10)之獎勵

項目。 

(3) 共同負擔比率不得超過 45.45%。 

4. 本案土地所有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辦

事處 110 年 10 月 13 日台財產南南一字第

11006160980 號函主張全部以選擇分配更新後權利金

方式參與權利變換，並同意實施者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3 個月內一次付清。 

（二）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12、32、37、48 條 

（三） 計畫內容：請詳計畫書 

（四） 辦理情形： 

111 年 5 月 4 日 於事業計畫草案審查期間先行召開

都更都設委員會聯席小組會議，111 年 8 月 30 日事

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報核，111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27 日辦理公開展覽，並於 111 年 11 月 16 日舉行

公聽會，112 年 12 月 27 日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

會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113 年 2 月 17 日辦理聽證，

期間同步就依契約應提供之公營住宅規劃設計，以及

估價報告進行審議。 

（五） 人民陳情意見： 

地主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對估價審查結果提出書面意

見，113 年 2 月 17 日辦理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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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審議過程： 

1. 公營住宅基本設計： 

有關本案公營住宅之區位、房型規劃及配置等內容，

經本局召開 3 次審查及數次工作會議後於 112 年 3 月

16 日決議修正後通過。 

2. 估價報告： 

為本案後續共同負擔提列費用及權利價值計算，於

111 年 10 月 19 日、112 年 9 月 18 日分別召開 2 次估

價報告審查會議審議，同意經委員複核同意後依該估

價結果納入本案權利變換計畫進行後續審議程序；

112 年 11 月 17 日經估價委員複核無意見，惟土地所

有權人對估價結果仍有疑義。 

3. 都更都設委員會聯席小組 

依契約規定事業計畫草案及公營住宅配置區位須經

臺南市政府同意後，據以辦理自辦公聽會並申請報核；

為利後續各項審議順利進行，於事業計畫草案審查期

間，先行成立都更、都設聯席專案小組，並於 111 年

5 月 4 日召開聯席小組會議，就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各街廓土地使用計畫、全區配置、都市設計與景觀計

畫、公宅設計等內容先行審查(會議紀錄詳附件三)。 

4. 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 

考量本案涉及容積獎勵申請、權利變換共同負擔費用

提列、估價(更新後總價值計算)及地主分回權利價值

等議題，組成專案小組聽取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內容，並提供初步建議意見，再提審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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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相關審議： 

臺南市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審議會已於 112 年 6 月

26 日決議修正後通過、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已於 112 年 9 月 28 日決議修正後通過。 

（七） 本案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 

1. 提供公營住宅容積獎勵(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第 7 條)：本案實施者申請獎勵值為 30%，符合契約

規定。 

2. 綠建築獎勵(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10 條)：

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申請基準容積 6％，符合

契約規定。 

3. 其他獎勵：依建築技術規則「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

基地綜合設計」規定，申請獎勵值為 14%。 

4. 總計申請獎勵及容移額度：前述(一)+(二)+(三)，合計

為基準容積 50%，符合相關法令及本案契約規定。 

（八） 權變結果 : 

1. 共同負擔提列費用總額:原為 12,372,430,857 元，依契

約規定共同負擔比率計算結果不得超過 45.45%，經計

算後僅提列 9,657,237,533 元。 

2. 更新後房地價值: 

店面平均建坪單價(元/坪) 516,030 

辦公室平均建坪單價(元/坪) 332,823 

二樓以上平均建坪單價(元/坪) 381,547 

車位平均價格(元/個) 1,260,319 

更新後總權利價值(元) 21,248,047,378 

3. 共同負擔比率：45.45%。 

4. 權變分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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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所有權人分配權利價值：11,590,809,845。 

(2) 實施者分配權利價值：9,657,237,533。 

決議：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書依下列意

見修正後通過，請實施者於取得本案公宅基本設計審查、

都市設計審議、建築基地綜合設計審議核定後，配合修正

本計畫書相關圖面。 

(一) 容積獎勵部分 

1. 實施者提供社福設施，同意給予基準容積 30％之容積獎

勵。 

2. 實施者預計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同意給予基準容積 6％

之獎勵容積。 

(二) 財務計畫部分 

1. 同意實施者依 100%更新後房地提列讓售不動產契據印花

稅。 

2. 公益設施裝修費用及信託管理費經實施者確認不提列，

請刪除該項目。 

3. 二級建材設備同意實施者配合規劃設計彈性調整「建材

設備等級表」細項內容，但涉及公宅部分依後續主管機

關所提需求及審查結果為準。 

(三) 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 

1. 同意共同負擔比例依實施者承諾 45.45%提列。 

2. 同意更新後店面、辦公室、二樓以上平均單價及車位平

均價格依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所載金額計算本案更

新後總價值。 

(四) 人民陳情部分 

本案尚有土地所有權人提出陳情意見，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

議會討論後同意原估價結果，請實施者依審議會上答覆內容

就陳情意見各點提出詳細書面回應，輔以法規依據及台南在

地的房地產觀念載入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五) 聽證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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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聽證發言紀錄，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後，同意

維持原估價結果及原規劃方案。 

序

號 
發言次序 答覆 審議會決議 

1. 1. 當事人 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

辦事處(書面意見) 

(1) 針對估價提出幾個

意見，第一是變更

設計，實施者回答

是回應各種審議結

果修改，但變更結

果店面數不增反

減，跟公聽會回應

不符，且店面變成

1+2 或 1+2+3 非東

區新成屋店面主流

產品，因此變更設

計內容不符合公聽

會回應內容。變更

後店面、二樓以上

單價皆比之前還

低，變更目的不外

乎增加售價或有違

法規，但實施者變

更後單價降低，聞

所未聞，變更後利

潤越來越差，不可

思議。 

 

(2) 地下停車位之前陳

1. 實施者受任人：長興

不動產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周佳音董事長 

(1) 配合交評調整車

道、留設後甲三街

北側通道，導致有

一戶無法設置店

面，另外合併公展

版的店 1及店 2，二

樓辦公室改成 1+2

辦公室，且店面合

併。整體店面增加

72.43 坪，辦公室增

加 51.06坪，並非

如國產署所言未增

加。一樓店辦改成

1+2 或 1+2+3，實施

者經訪商後銀行、

辦公室皆有這樣的

需求，跟國產署調

查過去的不動場市

場是不太一樣的。 

 

 

 

 

2. 實施者受任人： 長興

 

 

 

第 1 點： 

經實施者說明並經

審議會討論後，同

意維持原估價結果

及原規劃方案 

 

 

 

 

 

 

 

 

 

 

 

 

 

 

 

 

 

 

第 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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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發言次序 答覆 審議會決議 

情時已提出買買資

訊案例，非預售

屋，既已有行情在

這邊，案例成交日

落在價格日內，B1F

成交價 170 萬我們

才 140 萬偏低，實

施者說本地需求不

大，但現在都是先

買車再買房，小二

房還是有停車需

求，而且變更後車

戶比還下降，顯不

合理。 

 

(3) 變更設計後續審查

意見主席均有裁示

意見，面平實公園

要做調整，但主席

未裁示其他座向要

調低，為何要調低

導致總銷下修。 

 

 

 

(4) 變更設計因應市場

需求調低公設比導

致銷坪下降，但單

價應調高，修正後

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吳國仕估價師 

(2) 二次估價審查結

果，估價委員並無

太大異議，先予說

明。平實營區中間

為帶狀中央公園，

若實地走訪將可感

受臨公園及未臨公

園差異。 

(3) 本區將來有轉運中

心，為交通節點，

且平實公園地下室

有公有車位，車戶

比及當地供需均會

影響車位價格。 

(4) 平實地區賣點為平

實公園及靠近南

紡，本案基地為平

實地區東北側為比

較弱勢地區，無法

享受平實公園及南

紡的優點，且東側

有憲兵隊及榮民醫

院，除不定時救護

車外，開窗或陽台

看到醫院是不受歡

迎的產品。 

(5) 國產署所提供書面

經實施者說明並經

審議會討論後，同

意維持原估價結

果。 

 

 

 

 

 

 

 

 

 

 

 

第 3 至第 6 點： 

經實施者說明並經

審議會討論後，同

意維持原估價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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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發言次序 答覆 審議會決議 

調低，不合市場習

慣。 

 

 

 

 

 

 

 

 

 

 

 

 

 

 

(5) 同一案場各區位單

價價格差異由 32%

提高到 60.98%，請

估價師提出有這樣

的案例參考，而且

不同棟價差達 18.8

萬，落差太大了。 

 

 

 

 

 

 

意見表 1，認為店面

單價偏低，表中單

價最高為成大城，

即為我們找的店面

估價參考案例，因

此 1F估價結果尚屬

合理。2F 以上依店

鋪、辦公室或 1+2

辦公室再做調整，

為科學合理的評

估。 

(6) 殘障小車位估價比

大車位高的情形願

查明後做調整。 

(7) 清景麟、巴克禮完

成日 112 年 3 月、

松下幸之住完成日

112 年 5月，於本案

價格日時為預售

屋，依法不採用。 

(8) 各戶價差調整率已

在估價審查會議說

明，且估價委員無

意見。每個人對價

格有不同的認知，

我們希望用科學客

觀方式決定價格，

本案是位於平實營

區比較差的東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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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發言次序 答覆 審議會決議 

 

 

 

 

 

 

 

 

 

 

 

 

 

 

 

 

 

 

 

 

 

 

 

 

 

 

 

 

(6) 小東路有噪音不宜

地區，且配置 11 棟

建築物，他的各面

向有很大差異，也

顯現在價格上，全

區我們依面積、景

觀、視野、採光、

車道、分棟公設做

調整，就樓層別效

用比來看，光 2F 至

26F 價差已達 22%，

且面公園與不面公

園我們依東門路太

子雲端為參考，太

子雲端價差 13.8%，

本案價差為 14%，因

本案面的公園比較

大，22%+14%=36%，

因此有國產署所提

情形，我們各棟情

形不同，價差大是

不可避免的。且坪

數小我們給比較高

的單價，坪數大單

價往下調，與國產

署說法一致。國產

署所提 C5 2F 正好

於車道上方，可能

有震動且風水學上

為較差產品，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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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發言次序 答覆 審議會決議 

居住，但以北的中

華里以透天厝為

主，以小東路寬及

房屋退縮規定，噪

音影響沒那麼大，

真正噪音來源是高

速公路，而且噪音

對低樓層影響比高

樓層大，以現在建

築技術解決噪音問

題非價格，而是建

築技術，如氣密

窗，以成本克服。

以小東路來說 view

不亞於平實公園，

並不影響景觀，因

此面小東路與平實

公園住宅價格相

較，平實公園住宅

價格應低於面小東

路才合理。低樓層

景觀視野有差異，

但高樓層是沒有差

異的。 

 

 

 

(7) 提供書面意見如附

件。 

有比較大價差。在

第一次估價委員意

見有請我們檢視水

平及垂直效用比，

因此我們在水平調

整項目更細膩，因

此在調整後整體價

格會有波動，我們

依委員意見呈現本

調整表，在估價報

告上也有附上調整

率參數。 

(9) 針對臨小東路部

分，我們是根據太

子雲端進行調整，

且臨小東路非僅噪

音，還有汽車灰塵

等，雖有氣密窗但

大家應該也想打開

窗戶。本案有一位

估價師住成大城 19

樓，還是有感受到

很大的灰塵及汙

染，因此本案加上

估價師親身經驗這

樣是合理的。 

(10) 視野景觀我們跟國

產署並無衝突，視

野具穿透性不被遮

 

 

 

 

 

 

 

 

 

 

 

 

 

 

 

 

 

 

 

 

 

 

 

 

 

 

第 7 點： 

補充陳述，無爭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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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發言次序 答覆 審議會決議 

擋，但我們還有考

慮景觀，你看出去

是雜亂無章的建築

或帶狀公園的結果

是不一樣的，我們

作為兩個調整項處

理。本案臨中央公

園為永久綠帶，且

隨時間會越來越茂

盛，但其他方位也

可能之後冒出一棟

大樓出來，所以景

觀及視野我們是分

開看待的。 

2. 臺南市東區後甲里王南

寶里長(書面意見) 

 

(1) 我們平實重劃區南

北向都不能出去，

東西向只有一條平

實路。未規劃前我

就有建議，後甲二

路跟後甲三街要打

通，現在平實後甲

三街已規劃打通銜

接小東路，但後甲

二路沒有。 

 

 

實施者受任人：長興不

動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周佳音董事長 

(1) 里長所提意見我們在

交評委員會有做討

論，但委員會皆不認

同後甲二路應該銜接

至小東路，原因有

二： 

A. 本地為空地，整體

寬度步道 8 米不適

合汽機車通行。 

B. 且東側西側皆有破

口，後甲一街路離

二街路不到 60 公

 

 

 

第 1 點： 

經實施者說明並經

審議會討論後，同

意維持原交評審議

核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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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發言次序 答覆 審議會決議 

 

 

 

 

 

(2) 本區停車有非常大

問題，現在都使用

到我認養的三百多

停車格，現在平實

停車場已不敷使

用，週六、日更

慘，光和宜建設現

在未完成、豐邑建

設也再在蓋，砂石

車進進出出，希望

停車位在設計上多

設計一點。 

(3) 建議實施者團隊設

計單位上下班時間

去裕永路看有多

塞，現在有一千多

戶在裡面，應該讓

通行更順暢。現在

後甲一路也不是直

的，我們希望打通

直的道路連接小東

路。動線沒有弄

好，未來施工時車

輛進出會很麻煩。

尺，離後甲二路三

街 114.72 公尺，

兩側距離太接近會

增加交通破口，導

致小東路交通流量

大反而會造成交通

壅塞。 

(2) 本案依交通影響評

估審議委員意見已

增加車位，並經委

員會審議通過，是

考量整體基地及交

通的關係做這樣的

規劃。 

  

 

 

 

 

第 2 點： 

經實施者說明並經

審議會討論後，同

意維持原交評審議

核定方案。 

 

 

 

 

 

 

 

第 3 點： 

經實施者說明並經

審議會討論後，同

意維持原交評審議

核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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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發言次序 答覆 審議會決議 

道路先開闢完成未

來進出也會比較方

便。 

(4) 我在當地服務二十

多年，對當地交通真

的很困擾。 

(5) 平實營區為何未做

棋盤式規劃？我講了

很多次都沒有被採

納，請在這次會議紀

錄下來。 

 

 

 

第 4 點： 

屬意見陳述，無爭

點。 

第 5 點： 

陳述對平實地區重

劃規劃之意見，非

本大會審議權責。 

 

(六)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依本次會議意見修正後准

予審定，俟相關計畫(公宅基本設計審查、都市設計審議、

建築基地綜合設計審議等)送審核定，並授權業務單位查核

無誤後公告發布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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